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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财政局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和

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
根据《关于开展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我局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现有行政许可事项及办理情况。
我局现有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共6项，分别是“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”“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审批”“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审批”“外国会计师事务所临时办理审计业务审批”“港澳地区会计师事务所临时办理审计业务审批”“台湾地区会计师事务所临时办理审计业务审批”。上述6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均已进驻中山市政务服务大厅。2025年无取消、转移事项。

据统计，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，我市共申请并受理“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”行政许可事项156件、“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审批”1件、“外国会计师事务所临时办理审计业务审批”2件，均按时办毕；“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审批”“港澳地区会计师事务所临时办理审计业务审批”和“台湾地区会计师事务所临时办理审计业务审批”行政许可事项受理0件。无未受理、未按时办结事项。

依法实施情况。

我局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要求，在委托权限范围内，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，压缩办结时限，全部实现“网上办”“就近办”，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。根据国务院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、国务院办公厅《进一步深化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推进政务服务“一网、一门、一次”改革实施方案》和省、市《审批服务便民化改革工作方案》等文件要求实施行政许可工作，具体如下：一是丰富办理形式。坚持方便企业，方便群众，丰富办理形式。6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均可由办事人自主选择全程网上申办，到中山市政务服务大厅，或者到中山市财政局会计科申请办理。二是坚持高效迅速的办事理念。6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承诺办结时限已全部为1个工作日，极大地提高了服务时效。三是通过事权下放，将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审批工作下放镇街办理，实现了审批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，进一步方便企业和群众。

2025年，按照要求，我局全部行政许可事项均已明确受理标准、办理流程，及时归集整理审批相关的规范文件。同时，及时梳理并简化办理流程，更新申请材料的样式、空表和样表，方便群众查阅使用。

（三）公开公示情况。
我局所涉行政许可事项均已在“广东政务服务网”公开公示其实施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裁量标准、申请材料及办法、收费标准、申请书格式文本、咨询投诉途径等信息。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均通过“双公示”系统及市财政局门户网站向社会公众公开。

（四）监督管理情况。

2025年，我局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8号）《关于印发<2020年中山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中随办函〔2020〕6号）要求，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工作及重点监督检查工作，依法对我市代理记账机构开展许可资质及业务质量检查，旨在规范行业管理，提升行业执业水平。同时，按照《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联合开展2025年广东省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整顿行业乱象，开展代理记账行业“无证经营”专项整治工作。依法对我局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，“广东政务服务网”上已公示监督电话。同时，在年末或不定时采取电话回访等形式监督许可事项办理情况。
（五）实施效果。

通过丰富办理形式、压减办理时间及精简办理材料等方式，办理流程得到大幅简化。特别是“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”下放至各镇街，极大方便了各代理记账机构办理业务，办理效率得到较大程度提高。

二、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
（一）存在问题。一是部分镇街新接手同事对下放的“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”服务事项的审批、“双公示”等操作流程不够熟悉；二是部分镇街对代理记账机构申请许可材料归档的规范性存在不足，档案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。

（二）下一步工作思路。一是进一步加强各镇街“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”服务事项的培训与指导。二是加强实地走访与调研，及时了解镇街存在困难与需求，有针对性的指导帮扶，解决镇街实际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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